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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參考一覽表 

項目 內涵概述 理念及注意事項 

學生志願

序 
學生選填志願之序位 

1. 配合區內高中高職學校數量，規劃合宜之

志願數。 

2. 尊重學生意願，符合本階段適性輔導及適

性選擇精神。 

就近入學 高中高職提供一定比率給社區內國

中學生，其餘名額提供給全區國中

學生 

1. 鼓勵學生在免試就學區內在地就學，以避

免舟車勞頓跨區走讀。 

2. 考量學校屬性，非社區型高中職不採用。

3. 主管機關清楚界定就近入學定義及範圍。

4. 高中高職得分析最近 3 年內之高一新生來

源（來自各國中的就讀人數比率），並考量

高中高職學校與國中的地理關係、交通便

利性等因素。 

5. 宜先調查並調整該區的資源分布狀況，俾

使小型就學區內的學生皆有相同的升學機

會。 

6. 免試就學區內之各國中宜皆有對應高中高

職，以免產生國中升學機會不均等的問題。

扶助弱勢 協助各免試就學區內之偏遠鄉鎮國

中學生、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學

生或特殊境遇學生之升學機會。 

1. 照顧就學區內區域或經濟弱勢家庭子弟

就學，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兼顧社會正

義。 

2. 宜搭配其他比序項目做整體規劃。 

學生畢

（結）業

資格 

指學生報名免試入學時，符合國中

畢業或結業資格。 

1. 要求畢業生畢業時能達到應有標準，以維

持義務教育階段應有品質，避免學生誤以

為免試不採計在校表現而放棄正常學習。

2. 本項只考慮國中生畢業前學習表現是否達

到法定頒發畢業證書標準，而不得比較學

業總成績高低。 

3. 非應屆國中畢業生，如具同等學力資格

者，視同畢業。 

均衡學習 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

合活動三領域成績及格。 

1. 鼓勵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三學習領域正常

教學。 

2. 只得考慮領域成績是否達最低及格規

定，而不得比較學業總成績高低。 

3. 應確保區內各校有足夠符合領域專長教

師授課。 

適性 

輔導 

學生報名科、群與「國中學生生涯

輔導紀錄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

書」之相關性。 

落實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並協助學生依其性

向、興趣及能力選擇適性學校就讀。 

多元學習

表現 

 

1. 日常生活行為表現評量：學生出

缺席情形、已銷過後之獎懲紀錄

等。  

1.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利五育

均衡發展。 

2. 宜採正面表列方式，以鼓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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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概述 理念及注意事項 

2. 體適能：檢測項目有肌耐力（一

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度（坐

姿體前彎）、瞬發力 （立定跳

遠）、心肺耐力（800/1600 公尺跑

走）等 4 項，各項體適能成績分

別或均達常模百分等級 85、75、

50 以上者，依其檢測結果核發給

金質、銀質、銅質獎章。 

1.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身體健康的培養，提

升學生體能，以利五育均衡發展。 

2. 依不同的情形給與評分或達到某個水準

即給與得分，藉此提升國中生的體能。 

3. 注意肢體障礙或身體病弱學生之權益保

障。 

4. 應確保各項目檢測時公正正確。 

3. 服務學習：國中期間參加志工服

務、社區服務或表演等。 

 

1.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利五育

均衡發展，從小推動服務學習。 

2. 有關公共服務時數認定標準，應訂有服務

機構、項目、性質、時間之一致性規範，

再行採用。 

4.幹部：國中期間擔任班級幹部或

社團幹部等。 

 

 

1.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服務與領導能力的

培養。 

2. 對幹部種類宜有規範，定義、服務時間證

明及考核，訂出各種幹部的加分標準依

據，或只採計當幹部的次數。 

3. 如另採記功嘉獎表現時，應避免同一項目

重複採計加分。 

5.競賽：國中期間參與競賽，依競

賽之層級給與不同的加分(國家

代表隊、全國性、縣市)。 

1. 鼓勵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

自我優勢能力。 

2. 對於主辦單位性質、層級、比賽性質、範

圍應訂定加分標準。 

3. 對於本項目採計之分數與比重不宜過

高，高中高職如採競賽成績宜與學校課程

發展或群科屬性具關聯性。 

4. 如另採記功嘉獎表現時，應避免同一項目

重複採計加分。 

6.社團：國中期間參與樂隊、體育

性校隊、各類技藝班隊等。 

1. 鼓勵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

自我優勢能力。 

2. 社團僅屬少數人才具有的資格，學校採用

時，應與學校發展之特色具直接關聯性。

7.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技術士證

照等。 

1. 鼓勵有志技職傾向的學生發展相關智

能，選擇合適技職教育進路。 

2. 本項宜以進修學校及高職採用，並與學校

課程發展或群科屬性具關聯性。 

國中教育

會考表現 

1. 國中教育會考評量科目為國

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及

寫作測驗。 

2. 國文、數學、英語、社會及自然

各科評量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及

待加強 3 等級。 

1. 為維持國中畢業生的基本素質。 

2. 不宜僅採此項，需搭配其他比序項目做整

體規劃。 

3. 非優先採用，應為最後不得不然之採用項

目。 

4. 高中高職如採國中教育會考，採計科目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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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概述 理念及注意事項 

3. 積分相同時，得參採國文、數

學、英語、社會、自然及寫作測

驗的表現分別進行比序。 

與學校或群科屬性具關聯性。 

5. 如採積分模式，採計國中教育會考(國文、

數學、英語、社會及自然)所占比重不得超

過三分之一；如採加權計分，亦不得超過

總積分三分之一。 

備註：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落實推動國中適性輔導工作，各國中應將「國中適性輔導建議結果」

提供學生及家長參考，並作為學生升學高中高職之重要資訊。 

二、各直轄市、縣（市）規劃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時，參酌本表選擇適用項目，並可在符合

公平性、教育性及可操作性之原則下，依其需要訂定合宜之項目，以供區內各高中高職採用。 

三、各直轄市、縣（市）如採多元學習表現之項目，必要時宜訂定更明確之採計辦法，以利作業。 

 

 
 
 
 
 
 
 
 
 
 
 
 
 
 
 
 
 
 
 
 
 
 
 
 
 
 

（上述資料來源：教育局，資料整理：名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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